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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

印发重庆市烟花爆竹专营管理办法的通知
渝府办发〔2021〕154 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人民政府，市政府有关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《重庆市烟花爆竹专营管理办法》已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印发

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2021 年 12 月 29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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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烟花爆竹专营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加强烟花爆竹专营管理，规范市场经营行为，保

障公共安全和人身、财产安全，根据《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》

和《重庆市燃放烟花爆竹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市烟花爆竹的采购、批发、配送、零售等经营行

为，适用本办法。

第三条 本市烟花爆竹经营实行专营制度，市供销合作社负

责全市烟花爆竹的专营工作，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市供销合作

社委托，不得经营烟花爆竹。

第四条 烟花爆竹专营实行统一采购、统一配送、统一布点、

统一价格、统一监封标识的连锁经营。

第五条 市供销合作社主要职责：

（一）确定、组建市烟花爆竹集团公司（以下简称集团公司）

和各区县（自治县，含两江新区、重庆高新区、万盛经开区，以

下统称区县）烟花爆竹专营批发公司（以下简称专营公司）；

（二）负责选定向本市销售烟花爆竹的合法生产企业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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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配合应急管理部门制定和实施烟花爆竹零售网点布点

方案；

（四）核发《重庆市烟花爆竹专营委托书》及烟花爆竹专营

零售点标识；

（五）配合市公安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应急局、市市场监

管局等部门整顿和规范烟花爆竹经营秩序。

第六条 有关部门主要职责：

公安部门（或有关部门）负责烟花爆竹道路运输许可证的审

核发放；负责燃放烟花爆竹的安全管理；组织过期、非法、不合

格产品的销毁、处置。

应急管理部门负责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的发放、注销及有关

法律法规赋予的监管责任。

生态环境、城市管理、市场监管、交通等部门依据各自职责，

负责烟花爆竹有关管理工作。

第七条 集团公司和专营公司及烟花爆竹零售经营者应当

按照本办法的规定，取得市供销合作社的委托专营权。

第八条 市供销合作社可以根据经营需要委托集团公司以

参（控）股等方式对专营公司进行资源整合。原则上每个区县的多

个专营公司整合成为 1 个股份制形式的专营公司，统一管理经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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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集团公司会同烟花爆竹行业协会按照烟花爆竹安

全质量标准和安全、环保原则，初选在本市经营、燃放的烟花爆

竹种类，并配合市公安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应急局、市供销合

作社确定可以在本市经营、燃放烟花爆竹的种类，报市政府批准

后向社会公布。不属于本市公布种类的烟花爆竹，禁止经营、储存、

携带、燃放。

第十条 集团公司必须到选定的合法烟花爆竹生产企业采

购烟花爆竹，并统一配送给专营公司。

第十一条 集团公司和专营公司必须持有市场监管部门核

发的营业执照、应急管理部门核发的烟花爆竹经营（批发）许可

证和市供销合作社核发的《重庆市烟花爆竹专营委托书》。

第十二条 集团公司和专营公司应当在经营（办公）场所显

著位置悬挂营业执照、烟花爆竹经营（批发）许可证、《重庆市

烟花爆竹专营委托书》。

第十三条 专营公司应当将合法烟花爆竹产品销售配送至

所在行政区域内各专营零售点，不得跨区域销售。

第十四条 集团公司和专营公司不得向未取得营业执照、烟

花爆竹经营（零售）许可证和《重庆市烟花爆竹专营委托书》的

单位或者个人销售烟花爆竹，不得向零售经营者销售专业燃放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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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花爆竹产品。

第十五条 集团公司和专营公司应当建立并严格执行合同

管理、流向登记制度，健全合同管理和流向登记档案，并留存 3

年备查。

第十六条 集团公司和专营公司应当协助公安部门对非法

生产、假冒伪劣、过期、含有违禁药物以及其他存在严重质量问

题的烟花爆竹及时、妥善销毁。

第十七条 烟花爆竹专营零售点须符合布点规划，依法获得

市场监管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、应急管理部门核发的烟花爆竹经

营（零售）许可证、市供销合作社统一制发的烟花爆竹专营零售

点标识后，方可从事烟花爆竹零售经营。

第十八条 烟花爆竹专营零售点经营场所应当悬挂营业执

照、烟花爆竹经营（零售）许可证和烟花爆竹专营零售点标识。

第十九条 专营零售点应严格按营业执照许可期限进行销

售，许可期限到期后剩余的烟花爆竹，必须及时处理，由专营公

司按协议回收，统一储存，妥善保管。

第二十条 市供销合作社应当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

严格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审查、确定烟花爆竹委托专营权，建立健

全烟花爆竹委托专营权的档案管理制度，并定期向社会公布取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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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托专营权企业的名单。

第二十一条 市供销合作社每年对集团公司、专营公司执行

本办法情况进行检查，并以此确定下年度委托专营权；市供销合

作社委托区县供销合作社或集团公司、专营公司配合当地应急管

理部门对本地烟花爆竹专营零售点执行本办法情况进行检查，并

以此确定下年度委托专营权。

第二十二条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程序、超越职权或者不具

备本办法规定的安全条件取得的委托专营权，市供销合作社依法

取消其委托专营权。

取得烟花爆竹委托专营权的单位终止烟花爆竹经营活动的，

市供销合作社应当依法及时取消其委托专营权。

第二十三条 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

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或者《重庆市烟花爆竹专营委托书》的，发

证机关依法不予办理。

以欺骗、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或者

《重庆市烟花爆竹专营委托书》的，发证机关依法予以注销。

第二十四条 集团公司、专营公司及零售经营者不得采购和

销售非法经营的烟花爆竹和产品质量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

标准规定的烟花爆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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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五条 禁止在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载明的储存（零

售）场所以外储存烟花爆竹。

烟花爆竹仓库储存的烟花爆竹品种、规格和数量，不得超过

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危险等级和核定限量。

零售点存放的烟花爆竹品种和数量，不得超出烟花爆竹经营

许可证载明的范围和限量。

第二十六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经由道路运输烟花爆竹实行

许可证制度，未经公安部门或交通部门许可不得运输。运输人员、

车辆必须取得相关资格、资质，采用危险货物专用车辆进行配送

运输。鼓励专营公司加强合作进行统一配送运输，同时做好烟花

爆竹产品出入库信息采集和运输许可证核销等工作，实现烟花爆

竹流向信息闭环式管理。

第二十七条 本市范围内举办焰火燃放活动，由市供销合作

社委托集团公司按照公安部门明确的燃放许可范围组织有燃放

资质的企业进行燃放。

第二十八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对违反《重庆市燃放烟花爆

竹管理条例》和本办法规定的行为，有权向公安、应急管理、供

销等部门举报。

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有关规定的，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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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处理。

第三十条 市供销合作社烟花爆竹专营管理办公室负责全

市烟花爆竹专营管理的日常工作。

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2006 年 1 月 16 日

市政府办公厅印发的《重庆市烟花爆竹专营管理办法》（渝办发

〔2006〕14 号）同时废止。


